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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方正物产签订合作伙伴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生电子”、“公司”或“乙方”）

注意到市场上出现公司与北大方正物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

物产”或“甲方”）签署《合作伙伴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或“本

协议”）的相关媒体报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第九十七号 上

市公司签订战略框架协议公告》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的要求，公司披露协

议相关内容并进行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的《合作伙伴框架协议》属于协议双方的意向性约定，不涉及

具体交易标的和金额，协议具体的实施内容和实施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

具体合作事宜以后续签订的正式合同为准，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

时进行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协议的签订和履行对公司 2018年度的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一、 合作伙伴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北大方正物产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9 日在

上海签署了《合作伙伴框架协议》。 

1.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北大方正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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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代表：李胜利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方正物产以大宗商品交易业务为核心，业务品种涵盖金属矿产、

能源化工、农产品等大宗商品原材料、工业品，公司坚持现货贸易与金融相结合

的战略发展思路，为上下游客户提供综合性供应链服务和风险解决方案，目前已

发展成为集交易和投资于一体的国际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商。 

2. 协议签署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本协议由公司与方正物产于 2018年 7月 9日在上海签署。 

3. 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协议为公司与方正物产签署的合作伙伴框

架协议，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 合作伙伴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合作宗旨 

方正物产是主要以大宗商品交易业务为核心，为上下游客户提供综合性

供应链服务和风险解决方案的国际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商，恒生电子是金融

软件和网络服务供应商。双方具备进一步加深合作的意愿和基础。本着互惠

互利、共同发展的合作原则，方正物产与恒生电子签订合作伙伴框架协议。 

2. 合作内容 

a) 甲乙双方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在系统建设、金融科技及业务

探讨方面通力协作，共同为甲方旗下金融企业的信息系统建设和运

营、业务创新和发展保驾护航。 

b) 双方共同承诺在合作过程中都不得有任何有损于对方企业形象和利

益的行为，都必须严格保守在合作过程中接触到的对方的商业秘密。 

c) 高层互访制度：建立高层互访制度，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双方高层之

间的交流。 

d) 季度例会制度：建立由甲方技术部门、业务部门及乙方产品开发部

门共同参加的季度例会制度，共同推动技术与业务的深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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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价格双赢制度：乙方保证以优惠的价格提供甲方的相关软件系统；

甲方承诺给予乙方的软件应用系统在每年信息技术预算中预留一定

额度。 

f) 同等条件下合作优先制度：甲方的新业务所需作出的新技术，在同

等条件及符合甲方公司制度、要求的前提下，可适当优先选择乙方

进行开发；乙方开发的新技术优先由甲方使用。 

g) 定向培训机制：乙方为甲方提供技术培训服务，针对恒生系统的运

维、配置、应急等方面提供各梯度的进阶培训，乙方向甲方每年安

排现场技术培训服务，具体培训服务内容及频率，另行协商确定。 

h) 合作伙伴服务制度：乙方为甲方及所属营业部提供一对一的合作伙

伴服务制度及同等条件下给予甲方优惠的维护费收费标准，具体服

务内容及方式，另行签署协议。 

i) 成果保护制度：任何一方未经对方同意而擅自公布双方共有的商议

秘密、技术资料和产品设计思路等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泄密方承担

赔偿责任。 

3. 合作期限 

本协议有效期为贰年，自 2018年 7 月 9日至 2020年 7月 8 日。到期如

双方无解除合作伙伴关系意向，则协议自动延续贰年。 

三、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伙伴框架协议》的签署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双方在优势互补、

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意向合作关系，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

开展业务合作，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本次《合作伙伴框架协议》的签署对公

司 2018 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四、 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的《合作伙伴框架协议》属于协议双方的意向性约定，不涉及具体

交易标的和金额，协议具体的实施内容和实施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合作事

宜以后续签订的正式合同为准。本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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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将根据合作项目的推进情况履

行相关审议程序，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披露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7月 13日 


